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9〕124 号 

 

关于做好迎接全省高校 

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评估工作的意见 
 

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

工作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09]3 号)和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(鲁政发

[2009]28 号)及山东省人事厅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高校毕业

生就业工作督查和检查评估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省人事厅、

省教育厅在 2009 年下半年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检查

评估。为了做好迎接本次检查评估工作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到毕业生的切身利益，关系到

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关系到我校的生存和发展。本次

就业检查评估将作为高校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的依据，评比

不合格或就业率过低的高校和专业将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

量或限制招生。因此，全校各单位广大师生务必从全面贯彻

党的十七大“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”的要求及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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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认识到此次就业工作评估的重要性

和紧迫性。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，切实当作一件

大事来抓，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，提高就业工作管

理和服务水平；把此次迎评的过程作为加强教育教学改革、

加快学科专业调整、促进我校建设和发展的良好契机，高标

准，严要求，做到以评促建，切实把此次迎评工作做好。 

二、迎评内容与安排 

本次迎评要对照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

评估方案》，对组织领导、工作条件、工作内容、工作成效

等方面进行全面准备，步骤如下: 

(一)总体安排     

学校根据评估方案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迎评方案，

将评估内容、相关标准进一步细化、量化，提出具体的时间、

日程和质量要求，把任务分解到各部门，由各部门具体把责

任落实到人。 

(二)学校检查     

学校迎评领导小组于 11 月上旬到各系、各有关部门进

行检查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，限期整改，确保达标。 

三、任务分工 

(一)学校办公室 

1.整理学校定期研究部署就业工作党委会及校长办公

会的记录材料。 

2.印发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件。 

3.协调布置迎评等其它有关事宜。 

(二)教务处 

1.落实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教学安排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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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。 

2.完善就业工作人员参与学科专业调整等制度。 

3.就业工作人员参与学科专业调整有关材料。 

4.落实就业工作场所(包括信息查询室、洽谈室、档案

室等)。 

(三)财务处 

1.落实就业指导经费，监督经费使用情况。 

2.整理每年用于就业工作专项经费数额及清单。 

(四)组织人事部 

落实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专职工作人员编制。 

(五)资产管理处 

落实规定数量的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远

程视频等设备；购置必备的空调、办公桌椅、会议桌椅、档

案橱等办公用品。 

(六)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1.完善优秀毕业生评选等相关制度，完备优秀毕业生评

选公开材料。 

2.负责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，开展毕业生思想状况调

查、文明离校活动等。 

（七）团委 

1.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，建立创业扶持制度等。 

2.落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组织开展情况。 

(八)就业指导中心 

1.完善就业工作制度建设(学习研究制度、考评制度、

档案转递制度、校内招聘会定期举办制度、系就业率月通报

制度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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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每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动态分析、就业市场需求

状况分析。 

3.负责毕业生就业的生源审核、档案转递、日常管理与

咨询、就业方案编制申报等工作。 

4.负责毕业生跟踪调查、就业市场建设、就业工作满意

度调查等。 

5.定期安排就业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学习。 

6.负责就业信息的收集发布、就业信息网站建设、用人

单位信息库建设等工作。 

7.其它相关工作。 

(九)各系 

l.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迎评领导小组。 

2.建立健全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、系务会定期研究就业

工作，完善与就业工作有关的各项制度。 

3.实行毕业生就业系主任负责制，有专人负责毕业生就

业指导工作。 

4.开展毕业生思想教育、就业指导、心理咨询、文明离

校、特困家庭毕业生帮扶、未就业毕业生跟踪服务等工作。 

5.及时对当年毕业生就业情况、市场需求状况进行分析

总结并形成书面材料。 

6.院系网站开通就业信息栏目，内容更新及时。 

7.组织专业化、小型化专场招聘会。 

8.年度就业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就业工作论文材料齐

全。 

9.制订实施就业市场拓展计划，建立一批实习、见习、

就业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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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就业工作有创新、有特色，取得良好效果。 

11.做好毕业生档案转递和毕业生相关材料存档工作。 

12.准备其它迎评材料。 

 

附件：济宁学院对山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

评估任务分解 

 

 

 

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毕业生就业工作  迎评  意见 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年10月21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


